
舟山市财政局 件
D

舟财采监投 〔2023〕 6号

舟山市财政局行政处理决定书

投诉人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有限公司

地址: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寿街 7-2号 1层

被投诉人 1:舟山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

地址:舟山市新城海天大道 681号

被投诉人 2: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舟山市定海区海天大道 998号知青创客 428室

投诉人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威保公

司
”)对被投诉人舟山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(以 下简称

“公管

中心”)和中金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中金公司

”)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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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航空发动机吹雪车采购项目》(编号:0773-2341GNzSHWGK2151,

以下简称
“
该项目

”)质疑答复不满,于 2023年 9月 11日 向本

机关提起投诉。本机关经审查,于 9月 14日 向投诉人发出补正

通知,2023年 9月 21日 收到补正材料,并于当日受理投诉。

本机关经审查,并向被投诉人公管中心、中金公司进行调查

取证,现本案已审查终结。

威保公司诉称:

投诉事项 1:

专家没有按照评分法的标准打分。不公平,不公正,不合理。

事实依据:

评分标准中有七项主观评审项目,分别为产品工艺、技术方

案、供货方式、质量保障、工作计划安排、售后服务、应急响应

方案。根据公示的技术评分明细表,专家每一项主观评审项目,

都给我司评为了第二个档位。我司对此表示费解。比如应急响应

方案,投标人能够承诺 1小时内现场响应,有详细合理、可行的

应急预案和能力能够支撑承诺的得 5分。我司按照要求承诺,并

提供详细合理、可行的应急预案和能力能够支撑承诺,为什么不

能拿到 5分。售后服务,售后服务方案措施完善,售后服务涉及

范围广,有专业的技术团队,服务方案具有针对性、实操性、及

时性强的得 5分。我司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措施完善,售后服务

涉及范围广,有专业的技术团队,服务方案具有针对性、实操性、

及时性强,为什么得不到 5分。供货方式,投标人制定了完善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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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货方案,制定快速供货方式,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供货时效的

得 6分。我司提供了完善的供货方案,制定快速供货方式,优于

招标文件供货失效,依然没有得到 6分。产品工艺,根据投标人

所投产品的生产检测工艺、车辆生产厂家在节能环保、噪音处理、

车辆结构强度、焊接工艺、组装工艺、制造工艺等情况进行评分:

各项工艺精细,节能环保的得 4分。我司提供了各个环节的产品

工艺,工艺精细、节能环保,为什么没有得到 4分。还有技术方

案、质量保障、工作计划均是如此。我司没有一项拿到一个专家

的满分。相反,中标人却每一项都能拿到所有专家的满分。这明

显是带有倾向性和目的性的评标。各位专家在打分时不负责任、

玩忽职守,评分结果严重的不合理。严重违背了公开公正的评审

原则。

法律依据: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

投诉事项 2:

专家 2打分不合理,没有按照评分标准打分。

事实依据:

专家 2给我司评分扣分出现了单数的情况,因为评分标准中

有七项主观评审项目,每一个档位打分差两分,不可能出现单数

的扣分情况。因此这位专家的打分是明显不合理的。

法律依据: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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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事项 3:

中标人获得了所有专家打的满分,而我司被专家都扣 14分

以上的情况。这一结果说明了专家评审具有明显倾向性。

事实依据:

中标人获得了所有专家打的满分,而我司被所有专家至少扣

14分的情况,是极其不合理的。我们公司参与国际投标,国 内投

标,政府采购项目有二十年的时间。我们仔细认真阅读了标书,

完全按照打分法标准准备相应文件,我们敢自信的认定:我们的

标书完全优于中标候选人的标书文件。专家评标结果明显说明:

所有的评标专家的评审都是带有倾向性和目的性的。任何公正的

人只要对比我们公司和中标候选人的标书就能清楚的得出结论:

所有专家的评标都是不公正和不合理的。

法律依据: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

投诉事项 4:

其他三家供应商涉嫌围标串标。

事实依据:

天序机械 (杭州)有限公司报价△149000;张家港市沙洲车辆

有限公司报价△136000;宁 波盛途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报

价:1142000;三 家的价格差距是有规律的。而且其他两家在完全

没有中标可能性的情况下还报高价,他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

中标而来。他们既没有投标产品,也没有销售业绩,他们参与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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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的目的何在?

法律依据: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

投诉请求:

1.依法重新进行招标。

2.对有不良行为的专家依法作出处理。

3.认真调查和严肃处理某些公司的围标串标行为。

被投诉人中全公司辩称:

投诉事项 1:

我单位于2023年 8月 21日 收到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有限

公司(下文称大连威保)对 《航空发动机吹雪车采购项目》的质疑

函,并于 8月 23日 组织原评标委员会进行逐一答复。现针对大

连威保提出的评分标准中有七项主观评审项目的投诉,答复如

下:

1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 4项一产品工艺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

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所投产品虽对整体工艺进行了响应描述,但

均属于生产工艺中的通用标准,因此大部分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

所投产品工艺较精细;有一位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所投产品各项

工艺精细,节能环保,另 一位专家认为该单位所投产品做工粗糙。

2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 5项一技术方案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

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所投产品配置和性能基本满足本项目招标

要求,因 此大部分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所述技术方案条理较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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晰,层次较分明;有一名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技术方案条理清晰,

层次分明,其配置和性能完全满足本项目运行的需求。

3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 6项一供货方案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

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所投产品未在工信部进行公告备案,但因工

信部上牌是需要时效及程序安排的,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有限

公司在投标文件中只承诺正在办理,可以上牌,但未对具体的上

牌时效作明确承诺,因此大部分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制定了较为

完善的供货方案,方案内容较为详细合理;有一名评审专家认为

投标人的供货方案一般,方案内容涉及不够全面。

4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 7项一质量保障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

有限公司虽在投标文件中对从产品生产到交付作出响应,但未明

确具体的质量标准,只提供了笼统的质量保证措施,因此大部分

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质量保障过程涉及较为全面,措施较为全面

合理;有两位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从生产开始到供货有严格的质

量保障措施,质量检验措施全面合理。

5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 8项——工作计划安排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

技术有限公司所做的工作计划节点只安排到产品供货未有后续

上牌时效节点,存在计划节点漏项的情况,因 此大部分评审专家

认为该单位计划节点安排较合理、基本可靠的;有一位评审专家

认为该单位计划节点安排不甚合理、存在实施隐患。

6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 9项——售后服务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

术有限公司虽有提供售后服务团队人员但无法证明涉及人员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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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公司人员,且售后服务方案措施内容较笼统。因此大部分评审

专家认为该单位有较为专业的技术团队,售后服务方案措施较为

合理、实操性、及时性尚可;有一位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售后服

务方案一般或服务涉及范围一般、不具及时性。

7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 10项——应急响应方案,大连威保航空设

各技术有限公司的应急承诺为接到用户服务需求通知后 30分钟

内响应,1小时内到达现场。虽提供了与舟山市明日之星汽车维

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维修合同,但其在投标文件中未提供

可以维修本项目车辆的企业资质证书。具有维修本项目车辆的相

关技术人员均未提供社保证明,而且该专家称:根据其对舟山市

明日之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了解,该单位不具备对本项目车

辆维修的能力和专业的技术人员,因此该评审专家认为大连威保

航空设各技术有限公司的方案中未提供合理、可行的承诺措施来

支撑对车辆核心产品航空发动机的修理条件,给与大连威保航空

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1分。

投诉事项 2∶

大连威保所述的专家2为采购人代表 (余文明)评分,七项主

观评分项中对于产品工艺设置分值为:“ 1、 各项工艺精细,节能

环保的得 4分;2、 工艺较精细的得 2分;3、 做工粗糙的得 1分;4、

未提供不得分。”
按大连威保所述,该项主观评审项目是存在单

数的扣分情况。因此该专家评分不存在大连威保所述的不合理情

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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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事项 3:

本项目的评审专家是通过浙江政府采购专家管理系统 (政采

云)随机牡取符合本项目专业的合格专家进行项目评审。我单位

在组织评标过程中未发现专家有发表倾向性言论或评分时具有

明显倾向性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原评标委员会针对大连威保的 《商务技术评分汇总表》 (附

加三)内各专家主观分值如下:

专家 林志明 杨舟平 杨兴龙 张月富 余文明

主观分 21 23 19 25 22

在商务技术分分值汇总时,我单位工作人员发现有位专家在

项目评审第 10项——应急响应方案的评分与其余专家的评分存在

档次偏差,经询问该评审专家是否系统录入有误导致此情况,该

专家经核实称,没有错误。根据 《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

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助力扎实稳住经济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(八)进一步优化评审管理:启 动评分畸高、畸低行为认定程序情

形由评审小组成员个人总评分偏离平均分 30%以上调整为个人主

观打分偏离所有评审小组成员主观打分评分值 30%以 上。本项目

评审专家个人主观打分不存在以上情况,因此未启动评分畸高、

畸低行为认定程序。

评审结果公布后,大连威保对评审专家的所有主观评分提出

不公平的质疑,我单位也就大连威保提出的问题,提请评审专家

协助答复。各评审专家经仔细考虑后,认为原评分无误,评分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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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倾向性,并对赋分的原因做了解释。

因此我单位认为本项目评审专家遵守了评审工作纪律,按照

客观、公正、审慎的原则,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评审

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,不存在大连威保所述的情况。

投诉事项 4:

大连威保对本项目的质疑函中并未提及本条内容,且在投诉

时也未提供相关证据。我单位在组织评标过程中未发现其他三家

供应商有串标行为。

被投诉人公管中心辩称:

投诉事项 1:

我单位于2023年 8月 21日 收到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有限

公司(下文称大连威保)对 《航空发动机吹雪车采购项目》的质疑

函,并于 8月 23日 参与项目代理机构组织的答复会议。现答复

内容如下:

1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 4项一产品工艺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

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所投产品虽对整体工艺进行了响应描述,但

均属于生产工艺中的通用标准,因此大部分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

所投产品工艺较精细;有一位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所投产品各项

工艺精细,节能环保,另 一位专家认为该单位所投产品做工粗糙。

2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 5项一技术方案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

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所投产品配置和性能基本满足本项目招标

要求,因 此大部分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所述技术方案条理较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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晰,层次较分明;有一名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技术方案条理清晰,

层次分明,其配置和性能完全满足本项目运行的需求。

3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 6项一供货方案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

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所投产品未在工信部进行公告备案,但因工

信部上牌是需要时效及程序安排的,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有限

公司在投标文件中只承诺正在办理,可以上牌,但未对具体的上

牌时效作明确承诺,因此大部分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制定了较为

完善的供货方案,方案内容较为详细合理;有一名评审专家认为

投标人的供货方案一般,方案内容涉及不够全面。

4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7项——质量保障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术

有限公司虽在投标文件中对从产品生产到交付作出响应,但未明

确具体的质量标准,只提供了笼统的质量保证措施,因此大部分

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质量保障过程涉及较为全面,措施较为全面

合理;有两位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从生产开始到供货有严格的质

量保障措施,质量检验措施全面合理。

5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 8项一工作计划安排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

技术有限公司所做的工作计划节点只安排到产品供货未有后续

上牌时效节点,存在计划节点漏项的情况,因 此大部分评审专家

认为该单位计划节点安排较合理、基本可靠的;有一位评审专家

认为该单位计划节点安排不甚合理、存在实施隐患。

6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 9项一售后服务:大连威保航空设备技

术有限公司虽有提供售后服务团队人员但无法证明涉及人员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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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公司人员,且售后服务方案措施内容较笼统。因此大部分评审

专家认为该单位有较为专业的技术团队,售后服务方案措施较为

合理、实操性、及时性尚可;有 一位评审专家认为该单位售后服

务方案一般或服务涉及范围一般、不具及时性。

7、 项目评分标准第10项一应急响应方案,大连威保航空设

备技术有限公司的应急承诺为接到用户服务需求通知后 30分钟

内响应,1小 时内到达现场。虽提供了与舟山市明日之星汽车维

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维修合同,但其在投标文件中未提供

可以维修本项目车辆的企业资质证书。具有维修本项目车辆的相

关技术人员均未提供社保证明,而且该专家称:根据其对舟山市

明日之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了解,该单位不具备对本项目车

辆维修的能力和专业的技术人员,因此该评审专家认为大连威保

航空设备技术有限公司的方案中未提供合理、可行的承诺措施来

支撑对车辆核心产品航空发动机的修理条件,给与大连威保航空

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1分。

投诉事项 2∶

大连威保所述的专家2为 我单位采购人代表,项 目七项主观

评分项中第 4项——产品工艺:“ 1、 各项工艺精细,节能环保的得

4分 ;2、 工艺较精细的得 2分;3、 做工粗糙的得 1分;4、 未提供

不得分。”
我单位采购人代表认为大连威保所投产品在工艺描述

方面内容比较普遍笼统,没有体现出车辆各项工艺的精细程度 ,

因此给予该单位第三档的分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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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该项主观评审项目是存在单数的扣分情况,不存在大连

威保所述的不合理情况。

投诉事项 3:

本项目的评审专家是代理机构通过浙江政府采购专家管理

系统 (政采云)随机牡取符合本项目专业的合格专家进行项目评

审。且本项目评审专家严格遵守评审工作纪律,按照客观、公正、

审慎的原则,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评审方法和评审标

准进行独立评审,不存在大连威保所述的情况。

投诉事项 4:

大连威保对本项目的质疑函中并未提及本条内容,且在投诉

时也未提供相关证据。

(以上是诉辩双方原文 )

本机关调查查明:

《航 空 发 动 机 吹 雪 车 采 购 项 目 》 (编 号 :

0773-2341GNzsHWGK2151)的采购人为公管中心,采购代理机构

为中金公司,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,采购预算为 115万元。

该项目于2023年 7月 28日 发布采购公告,8月 18日 开标评

标、8月 18日 发布采购结果公告。

经查,本项目评审方法为综合评分法,该采购文件
“
第四章

评标办法及标准
”
中第一至三项分别为相关业绩 (3分

)、 专业能

力 (3分
)、 技术参数响应情况 (29分 ),属于客观评分类别,总

计 35分占商务技术分的 50%。 第四项至十项为主观评分类别,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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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为产品工艺 (4分
)、 技术方案 (5分

)、 供货方式 (6分
)、 质

量保障 (5分
)、 工作计划安排 (5分

)、 售后服务 (5分
)、 应急

响应方案 (5分
)。 总计 35分占商务技术分的 50%。

经查,该项目各个专家对威保公司的三项客观打分是一致

的,均为相关业绩 (3分
)、 专业能力 (3分

)、 技术参数响应情

况 (2⒎ 8分 )。

关于主观打分部分,该项目各个专家对威保公司的七项主观

打分为:

专家 林志明 杨舟平 杨兴龙 张月富 余文明

主观分 21 19 25 22

其中投诉人提出的专家2余文明对威保公司七项主观打分为:

项 目 产 品工 技术方

丿>
彡衣

供货方

-艹
9`

质量保障 工作计划

安排

售 后

服务

应 急 响

应方案

合计

分数 l 3 4 3 3 3 22

23

艺

该采购文件
“
第四章 评标办法及标准

”
中载明的主观项目

评分标准为:“产品工艺:1、 各项工艺精细,节能环保的得 4分
;

2、 工艺较精细的得 2分;做工粗糙的得 1分”“
技术方案:1、

技术方案条理清晰,层次分明,其配置和性能完全满足本项目运

行的需求的得 5分 ;2、 技术方案条理较清晰,层次较分明,基

本能满足招标要求的得 3分;3、 技术方案条理不清晰,满足程

度差的得 1分;未提供不得分
”“

供货方式:1、 投标人制定了完

善的供货方案,制定快速供货方式,满足或优于招标文件供货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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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的得 6分 ;2、 投标人制定了较为完善的供货方案,方案内容

较为详细合理的得 4分;3、 投标人的供货方案一般,方案内容

涉及不够全面的得 2分;未提供不得分
”“

质Ⅰ保障:1、 投标人

从生产开始到供货有严格的质量保障措施,质量检验措施全面合

理的得 5分;2、 质量保障过程涉及较为全面,措施较为全面合

理的得 3分;3、 质量保障过程稍有缺失,措施一般的得 1分。

未提供不得分
”“工作计划:1、 计划节点安排合理、可靠的得 5

分;2、 计划节点安排较合理、基本可靠的得 3分;3、 计划节点

安排不甚合理、存在实施隐患的得 1分;未提供不得分
”“

售后

服务:1、 售后服务方案措施完善,售后服务涉及范围广,有专

业的技术团队,服务方案具有针对性、实操性、及时性强的得 5

分;2、 有较为专业的技术团队,售后服务方案措施较为合理、

实操性、及时性尚可的得 3分;3、 售后服务方案一般或服务涉

及范围一般、不具及时性的得 1分;未提供不得分
”“

应急响应

方案:1、 投标人能够承诺 1小 时内现场响应,有详细合理、可

行的应急预案和能力能够支撑承诺的得 5分;2、 投标人能够承

诺 1-3小 时现场响应,有较详细合理、可行的应急预案和能力能

够支撑承诺的得 3分 ;3、 投标人承诺现场响应超过 3小 时,提

供的应急预案内容简单空泛,操作性不高的得 1分;未提供不得

分
”。

经查,该项目依法成立由5名 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。

8月 18日 开标评标,开评标全过程录音录像,经查,未发现评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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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存在违法违规行为。

经查,大连威保对本项目的质疑函中并未提及投诉事项 4的

内容。

本机关认为:

本机关认为,关于投诉人提出的投诉事项 1、 2、 3的 内容实

质都是对该项目评标委员会成员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

准和方法评标的投诉。

本项目评审方法为综合评分法,投标供应商的技术商务资信

得分,取决于其技术商务资信客观部分和主观部分的综合得分。

从投诉人主张的事实依据来看,其对各个专家的客观评审的打分

并无异议,且评标委员会成员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一致。而对主

观类别的评分必须结合评标专家的专业领域知识和独立判断能

力,根据该采购文件
“
第四章 评标办法及标准

”
显示评审项目

存在单数的赋分和扣分情况。同时投诉人并没有举证证明评标委

员会的评标专家存在 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

(财政部令第87号 )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违法行为。同时,根据

《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助

力扎实稳住经济的通知》政策解读 (八)的规定,主观评审因素评

分存在畸高、畸低的情形为个人主观打分偏离所有评审小组成员

主观打分评分值 30%以上。因此本项目的全体专家的主观评审因

素评分不存在畸高、畸低的情形。综上,本机关对评标委员会的

结论予以尊重和认可,投诉事项 1、 投诉事项 2和投诉事项 3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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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成立。

关于投诉事项 4,投诉人主张
“
其他三家供应商涉嫌围标串

标
”

,未经依法质疑,不属于本次投诉处理范围。

综上,本机关认为,投诉事项 1-3不成立,投诉事项 4不属

于本次投诉处理范围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五

十六条、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94号 )第二十

九条第 (一
)、

(二 )款的规定,本机关决定驳 投诉。

如不服本决定,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日 内向舟山市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个月内

向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

舟山市财政局办公室
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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